  炼铁厂高炉炉缸碳质灌浆料技术规格书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宏兴股份公司炼铁厂

乙方：

   炉缸碳质灌浆料是高炉生产过程炉缸及铁口区域维护的重要材料，能够对铁口及炉缸区域的煤气通道有效封堵，为保证使用效果，双方在平等、公开、互利的基础上，达成如下技术协议：

1、铁口灌浆料使用技术要求

1.1产品理化性能指标

	特性指标
	单 位
	量值
	备 注

	AL2O3
	%
	≥20%
	　

	SiC+C
	%
	≥55%
	

	体密
	G/cm3
	≥1.5
	　

	水份
	%
	≦1.0
	

	最小挤压缝间隙
	mm
	≦0.8
	　

	耐压强度150℃*24小时干燥
	MPa
	≥15
	　

	150℃凝固时间（min）
	min
	≦60
	

	导热率(100℃）
	W/m·K
	≥12
	

	体积变化率（固化后）
	%
	-0.5～1.0
	

	粉剂+桶装树脂结合剂
	　树脂结合剂


1.2结合剂与粉剂按供方提供配比搅拌均匀，经灌浆泵压入灌浆孔。

1.3灌浆压力控制在2~4MPa。

1.4对铁口及炉缸区域的煤气通道有效封堵。

1.5稀释剂中不能含水份及乙醇成份。

1.6各种散料内必须带有防雨布，包装为20~25kg/包的小包装。桶装结合剂做好防护，杜绝泄漏，结合剂按照25～40kg桶装。

1.7铁口灌浆料JX-YRL-C55，乙方负责提供出厂检验报告或质保书，（用料必须达到工艺使用要求），由乙方提供灌浆料及灌浆施工现场指导。

1.8甲乙双方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共同对乙方所供的产品进行随机抽样检验。检验样抽取三份，甲乙双方各存一份，一份送双方共同认可的具有国家认证的检测单位进行检验。检验后买卖双方如有分歧，将存档样共同送检国家认证的第三方仲裁检验单位进行复检，并以此检验报告作为仲裁依据。甲方有权随机取样，由具有国家耐火材料质量监督检验测试资质的检验部门对乙方供货全部材料的理化性能进行综合检验。

1.9供货范围内的产品要求检验，每60t抽检一批，不足60t按一批计，检验费用由乙方承担。

1.10耐材到施工现场后甲方有权提出理化复检要求，送交国家级检验中心检验，检验合格费用由甲方承担，检验不合格由乙方承担，并按退货处理，并按合同条款的1.5倍罚款。

1.11检验指标及费用：出厂前自检或第三方检测指标取样检验，包含表理化性能指标中所有指标，检验费用由乙方承担。

1.12材料取样方法未提及的要求按照GB/T10325和GB/T17617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1.13本技术协议作为甲方设备订货合同的附件，与订货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协议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4本技术协议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

1.15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1.16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1.17乙方提供货物的制造，材料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合同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1.18本技术协议引用的标准与乙方执行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标准执行，技术协议引用标准与图纸标准不一致时，按图纸标准执行。

1.19乙方在合同货物制造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2、技术服务

2.1乙方依据使用情况和甲方要求，及时派专职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技术服务，并跟踪其产品使用情况。

2.2乙方人员到现场遵守甲方现场安全管理制度。

2.3由于铁口灌浆料质量问题，出现人身伤害、设备损坏事故，乙方负责全部赔偿。

3  安全管理

3.1 乙方应具备完善的安全管理文件，同时组织在甲方区域内工作的员工进行安全学习，经过三级安全教育，提高安全意识。

3.2 乙方在甲方作业区域从事具体工作的的员工，必须遵循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具体要求以甲方提供的有效文件为准。

3.3 乙方在甲方作业区域发生的安全事故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责任。

3.4铁口灌浆料包装吊装带满足吊装要求，外包装带完好、整洁，并规范标注铁口灌浆料种类、生产日期、重量等内容。吊带承重大于整袋重量的1.15倍。桶装树脂结合剂包装牢固，不泄漏。
4  违约考核

4.1灌浆料内有异物（如炉渣、钢铁结构、设备零部件等）混入，发现一次考核1000～3000元；造成事故的，按照事故分析报告进行考核。

4.2 铁口灌浆料必须提供质保书，包装袋上必须注明生产日期。若无标注生产日期或标注不清晰，每次考核1000元。

4.3乙方灌浆料到达现场，每批次必须向甲方提供产品检验报告、理化指标。

4.4现场灌浆料不能使用或存在质量问题，甲方有权拒绝使用，按退货处理，费用由乙方承担。

4.5 甲方有权对可能危及安全生产的状况做停用处理，并通知乙方确认并整改；对连续出现质量问题，不能满足高炉使用要求，经两次整改无效的或调整期限超过1个月，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和取消其供方资格，不预结算；

4.6乙方在甲方作业区域从事具体工作的的员工，必须遵循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具体要求以甲方提供的有效文件为准，否则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处罚。

4.7乙方在甲方作业区域从事具体工作的员工违章违纪造成的安全事故及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4.8供货厂商有义务根据高炉需要，对产品进行升级，以提高产品质量，满足高炉的生产需要；同时安排专职技术人员定期对甲方使用灌浆料情况进行现场指导。

5  其他

5.1 本规格书解释权归甲方。

5.2 未尽事宜双方共同协商解决。

5.3此规格书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供应链管理分公司一份，本规格书随采购合同生效。

甲方：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
代表：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